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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8-105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视

界眼科”）下属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因经营周转需要分别向上海银行闸

北支行申请一年期银行贷款 5,000万元、6,000万元、2,000 万元，合计 13,000

万元，新视界眼科及其下属子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此，光正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

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新视界眼科及其下

属子公司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名 称：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长宁区汇川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 林弘威 

成立日期： 2013年 11月 25日 

注册号： 913101050840818987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实收资本： 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眼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验光配镜、

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视界眼科 51%股权，新视界眼科持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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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被担保人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0,042.54 20,261.52 

负债总额  19,930.54 9,563.83 

净资产  10,112.00 10,697.69 

流动负债总额 19,930.54 9,563.83 

银行贷款总额 4,800.00 1,300.00 

主要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3,553.91 18,301.22 

利润总额  2,333.58 937.51 

净利润  1,741.25 585.68 

 

2、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保证额度：5,000万元； 

2）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息； 

3） 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4） 担保方式：1、由申请人对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营收医保结算

账款作质押担保；2、由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长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由林春光提供个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名 称： 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中兴路 1618 号 

法定代表人： 林弘威 

成立日期： 2013年 10月 23日 

注册号： 913101080800865526 

注册资本： 8,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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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 8,000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眼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

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眼科专业、眼光配镜、医疗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视界眼科 51%股权，新视界眼科持有上海

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被担保人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6,530.03 27,186.05 

负债总额  23,762.67 13,407.49 

净资产  12,767.36 13,778.56 

流动负债总额 23,762.67 13,407.49 

银行贷款总额 5,700.00 1,400.00 

主要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0,027.90 21,286.95 

利润总额  5,431.76 1,695.57 

净利润  4,060.19 1,011.20 

                                          

2、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保证额度：6,000万元； 

2）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息； 

3） 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4） 担保方式：1、由申请人对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营收医保结算

账款作质押担保；2、由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长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

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由林春光提供个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三）被担保人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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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名 称： 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住 所：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西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 林弘威 

成立日期： 2015年 1月 4 日 

注册号： 91310115324347027Q 

注册资本： 1,000万 

实收资本： 1,000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眼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

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

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眼科专业、针灸科专业）、验

光配镜.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视界眼科 51%股权，新视界眼科持有上海

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 

3）被担保人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586.65 3,542.22 

负债总额  4,020.86 2,926.31 

净资产  565.78 615.92 

流动负债总额 4,020.86 2,926.31 

银行贷款总额 1,950.00 600.00 

主要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313.97 3,171.73 

利润总额  -379.91 74.62 

净利润  -384.51 50.13 

 

2、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保证额度：2,000万元； 

2）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息； 

3） 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4） 担保方式：1、由申请人对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营收医保结算

账款作质押担保；2、由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长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由林春光提供个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视界眼科为其下属子公司、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新视界眼科各下属子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应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上述对象

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预计上述担保事项不会给本公司带来财务和法律风险。同时，公司将通过完善担

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

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分别向上海银行闸北支行申请一年期银行贷款 5,000 万

元、6,000万元、2,000万元，合计 13,000万元，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

因此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上述

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运行正常、财务管理规范，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该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广

大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违背的情况。同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一）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2017年 11月 15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2,000

万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2,000万元；  

2017年 11月 21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天宇能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0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1,000 万元；  

2017年 12月 20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2,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2,000万元； 

2018年 9月 12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3,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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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3,000万元； 

2018年 10月 31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光正钢结构有限责任公

司 5,000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 5,000万元；  

除上述担保之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截至此次担保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 13,000万元，实际对外担保

数额 13,000万元，全部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担保数额

占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19%，占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比例为 7.76%。 

（二）子公司间的担保情况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视界眼科及其下

属子公司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拟分别为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5,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累计担保数额 15,000万元；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视界眼科及其下

属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拟分

别为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6,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累计担保数额 18,000万元；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视界眼科及其下

属子公司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拟分

别为上海新视界东区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累计担保数额 6,000万元； 

截至此次担保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视界眼科及其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数额 39,000万元，全部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提供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